
【简要案情】
郑某开设了一家钢管租赁站， 为了能

够顺利收回租金 ，减少风险 ，他只和单位
签订租赁合同。 2011年3月24日，曹某以某
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五项目部的名

义 ，与郑某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 ，租赁其
搅拌机 、钢管等材料用于建筑工程 ，租赁
费共245250元 。 工程完工后 ，租赁的材料
除丢失的以外 （丢失的材料折价 6万元 ），
曹某将大部分归还 。丢失的材料费加租赁
费共计305250元 ， 双方约定工程完工后３
个月内付清 。 后因为工程赔了钱 ，总承包
方未付清工程款 ， 郑某找曹某要租金时 ，
曹某始终未按约定支付租金 ，后来干脆找
不到人了 。郑某找到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索要该欠款时 ，该公司称现在已没有
此项目 （2010年 ，曹某曾挂靠该公司 ，为第
五项目部 ）， 公司第五项目部公章已于
2011年1月14日登报声明作废。郑某遂向公
安机关报案 ，公安机关以涉嫌合同诈骗罪
将曹某刑事拘留。

【分歧意见】
对曹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存在两种不

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曹某构成合同诈骗

罪。 曹某使用作废的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公章与钢管租赁站签订租赁合同 ，属
于冒用他人名义，工程完工后，245250元租
金分文未给，郑某也联系不到曹某，通过曹
某的客观行为， 可以推断其主观方面具有
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曹某不构成合同诈骗
罪。 曹某客观方面虽然使用作废的某建筑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公章与租赁站签订了租赁

合同，但在工程完工后，所租赁的材料除丢
失的以外大部分已归还，并未将他人财物非
法占为己有，无非法占有的故意，不构成合
同诈骗罪，应该按普通合同纠纷处理。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理由如下：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用虚

构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签订合同，骗
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即可构成合
同诈骗罪。 可见，本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以
非法占有对方财物为目的，客观方面表现为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的事实或者
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
并且数额较大。实践中，合同诈骗罪往往与
一般的合同纠纷交织在一起，很容易混淆。
特别是内容有瑕疵的合同， 在客观上具备
一定程度的履行可能性，这时候，行为人在
主客观上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行

为，就成了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如
果行为人主观上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并为履
行合同做了努力， 但因为客观原因不能履
行， 就不能判断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
宜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就本案而言，曹某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
构成要件。

首先，曹某主观方面并不是以非法占有
对方财物为目的。 因为郑某只和单位签订租
赁合同，曹某为了租到材料 ，使用了以前

的公章 ，与郑某签订了合同 。 曹某虽然隐
瞒了公章废止的事实 ， 导致合同有瑕疵 ，
但这只是他实现签订合同的手段 ，并不是
为了达到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 如果仅凭
曹某隐瞒了公章废止的事实使得合同的

签订有瑕疵 ，就推测曹某具有非法占有的
目的 ，不仅证据不充分 ，而且有客观归罪
的嫌疑。

其次， 曹某客观方面没有骗取他人财
物。 曹某租赁郑某的钢管时约定用于土建
工程 ，也确实将这些钢管用到了工程建设
上，用完之后 ，除了折价6万元的材料丢失
外 ，将其余的大部分归还 ，最后因为工程
赔了钱，未拿到工程款 ，没有给付租赁费 。
从民法上讲 ， 这仅仅是一个债务纠纷 ，不
能说曹某骗取了郑某的财物。 因此，曹某的
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应该以普通的合同
纠纷处理。

石家庄市的刘先生来电话称， 他家的孩子8岁，
在学校和同学打架时被对方打伤， 导致一只眼睛失
明。 他问，这种情况下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 他们可
以获得哪些赔偿？

记者咨询了河北马倍战律师事务所王少龙律师。
王律师称，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8岁的孩子属于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对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后果作了专门规定：“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
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
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 ”因此，本案中孩子的人身损害
责任应当由对方孩子的监护人来承担。那么，事情在学
校发生，学校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
见（试行）》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
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

神病人， 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 单位有过错
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 ”在学校中，教师
及其他管理人有义务对学生的行为进行管理， 遇到学
生打架的情况要及时制止， 若学校在此事件中没有及
时制止， 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对孩子的人身损害承担一
定责任。

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
七条、十八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

（一）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但没有导致伤残和死亡
后果的， 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就医治疗
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
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
要的营养费。

（二）受害人因伤致残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受
害人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

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
器具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
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

（三）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
治疗情况赔偿上述规定的相关费用外， 还应当赔偿丧
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
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 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
合理费用。

（四）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
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 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
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本案中，由于受害人造成伤残，且是未成年人，因
此应当受到赔偿的范围包括医疗费、（监护人的） 误工
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
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康复费、后续治
疗费等。 受害人监护人、侵害人监护人、学校三方可先
行对损害赔偿事宜进行协商，若协商不成，可提起民事
诉讼，由法院判决。 张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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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在校园打架受伤
谁该承担责任

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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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秋、国庆“双节”相连,假期也达到
了8天,许多人早早就开始规划自己的旅游行
程。 今年国庆黄金周起施行的小轿车高速

路免费通行政策，必然极大地促进自驾出行
游客的比例，但这也必然在客观上增加了交
通事故发生的几率。 很多年轻人为追求自由
的旅行氛围，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约上一些
志同道合的“驴友”一同出行。 在此提醒自驾
者们，应当避免出现疲劳驾驶、超速、超载等
违规行为,旅游也应该安全第一。

对于自驾游、拼车的旅游者，车辆所有人
应当在出游时对车辆进行检查、保养,避免意
外发生，乘车、拼车的旅游者应当询问驾驶员
车辆状况，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拼车规则。
如果时间允许，最好错开高峰期出行，早两天
或者晚两天。

目前也有不少旅行社组织自驾游，游客
在与旅行社签订的合同中应明确约定好自

驾游安排的行程、 景点以及旅行社收取的
费用等情况，明确费用中是否包括过桥费、
过路费、油费等等；另外 ,合同中应约定 ，如
果途中游客自备的车辆发生故障， 旅行社

应及时协助游客处理相关问题， 尽到组织
协调者的义务。

在外旅游，很有可能出现搭便车等现象，
在此提醒旅游者，在付费搭车情况下，如果搭
车人给了车主一定的乘车费用， 那么双方之
间就构成一种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规定，一
旦发生事故， 除因自身健康原因或者车主证
明伤亡是搭车人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外，无
论车主有无过错，均要承担责任。

对于无偿搭乘他人机动车的情况， 我国
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但民法通则第123条规
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
性、 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
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
不承担民事责任。机动车应为高速运输工具，
根据此条款， 驾驶员就要承担较高的注意义
务，车辆既为驾驶员全面操控，对车上的人、
物安全即负有相当的责任。因此，除法律规定
的免责事由外， 驾驶员是要依法对旅客的伤
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

中普

如今，不少用人单位为
规避法律责任，直接把最低
工资标准定为职工的基本

工资 ，标准工时制下 ，员工
拿到的工资根本不够养家

糊口，不得不通过多加班多
挣钱。 在一些企业，员工一
旦 “不听话 ”，就会被取消
加班 “资格 ”。 若员工因此
主动提出离职 ， 用人单位
就可以不支 付 经 济 补 偿

金。 在此情形下，劳动者往
往陷入投诉无门、进退两难
的尴尬境地。

索要加班费被取消加

班“资格”
45岁的张洪发是韶关

乳源人 ，1996年3月入职佛
山市顺德区康盛后勤服务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
盛公司），一直担任保安一职。今年
4月， 因不满康盛公司长期拖欠员
工加班工资，张洪发和另一名在职
保安以及两名离职保安共4人，向
佛山市顺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 6月底，仲裁
委裁决康盛公司分别支付张洪发

等4人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加班费
差额，总计1.5万余元。

事后， 其他保安都 “潇洒”离
去，独有16年工龄的张洪发因诸多
原因选择留下，没想到竟遭到了单
位的“打击报复”。 仲裁委裁决前，
康盛公司就以张洪发不接受公司

执行的工作时数与收入为由，将张
洪发一人的工时调整为每周5天8
小时，取消他的加班“资格”，每月
只发放1100元基本工资（即顺德区
最低工资标准）。

“全公司就我一个人不加班，
光拿基本工资，怎么生活？ 老婆都
叫我不要干了。 ”张洪发称，他也曾

找过公司领导，领导回复他，“有因
必有果，谁叫你去告公司”。 “我不
甘心， 我在公司辛辛苦苦干了16
年， 公司现在想逼我主动辞职，他
们就不用赔一分钱了。 ”现在他只
希望公司能按工龄给他经济补偿

后就离职。
康盛公司经理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称，加班是大部分员工所期望
的。 “既然张洪发对加班方式不认
可，就不安排他加班了。 如果让他
加班了，他再去告，怎么办呢？ ”他
说， 当时他曾多次找张洪发谈，希
望他能撤诉，只要撤诉，公司就恢
复他的“正常上班时间”，但是张洪
发坚持申诉到底，“从来没有一个
员工，跟单位打了官司，还能像从
前一样上班”。

工资应由劳资双方共同协商

确定

对此，广东省总工会法律顾问
室主任、广东省工会法律服务律师
团领导小组成员许平坚表示，现实

中确实有不少用人单位通过实施

“软暴力”、打法律的“擦边球”等方
式，让职工受到不公正待遇，从而
达到规避法律责任、继续对职工实
施“强势”管理的目的。

“用人单位直接把最低工资标
准定为员工的基本工资，并以此为
基数计算加班工资。即使实发的基
本工资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签订的
劳动合同上劳动报酬一栏也只填

写最低工资标准，这是用人单位规
避法律责任的一种手段。 ”许平坚
表示，职工基本工资包括工资分配
方案和工资标准等在内的用工管

理制度应该由劳动力市场决定，由
劳资双方平等协商确定并共同遵

守的， 并非用人单位一方说了算。
“这也表明了工资集体协商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工资集体协商是一项
事关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法定制度，
有严格的程序，职工朋友应该关注
并且支持这项与自己利益密切相

关的制度的实施。 ” 南工

陕西省政府日前出台 《陕西省农民工工
资支付保障规定（试行）》。 按照《规定》，农民
工工资不得低于用工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
若用人单位未按期足额支付工资， 将由人社
保障部门责令限期足额支付， 并支付所欠工
资25%的补偿金。 （9月19日《西安晚报》）

为养家糊口农民们才出来打工挣钱，干
活不给钱于法于理难容，所谓“欠债还钱，天
经地义”。对该及时付给农民工血汗钱却未按
期足额支付的，就该有个说法，欠薪企业和老
板也该为此付出法律和经济上的代价， 一个
法治社会就该做到这一点。陕西省出台规定，
对未按期足额支付工资的将实行 “欠薪补
偿”，合情合理，十分必要，也是一个法治社会
里该有的公平举措和正确路径。

企业、 老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由来已
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从中央到
地方，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可谓
文件不断，三令五申。 其中，我们也看到总理
亲自讨薪，省长出面干预，沈阳市更是由公安
民警带着农民工讨薪。 从这些令人动容的情
景中，人们看到了政府付出的努力，但问题至
今未能得到很好解决， 欠薪不断，“恶性讨薪
事件”仍时有发生。

在欠薪企业中， 除少数或受外部经济大
环境影响，造成资金短缺，或是经营不善、负
债沉重，一时无法兑现外，绝大部分根本就是
恶意欠薪。 欠薪的动因大抵为：拖欠一份工资
等于多了一份获取更大利润的能力；放入银行
可以实现“利滚利”；拖欠可以拴住工人，让你
欲留不能，欲走不得；而对于一些濒临破产、停
办的中小型企业，则是企图拖欠工资让农民工
一走了之，借此侵吞农民工血汗钱……总之，
拖欠工薪对于某些不良企业和老板来说，实
在是一笔丰厚的无本利润。

对于这样的不良企业和老板， 如果不使
其在法律和经济上付出一定代价， 想让他们
不欠薪还真是千难万难。 欠薪就必须支付所
欠工资25%的补偿金， 当有了这样一个经济
上的代价，这就等于拖欠不但得不到“无本利
润”，还要额外支付25%的补偿金，这对于企
业是得不偿失。 权衡利弊，企业和老板“能拖

就拖，能赖就赖”的念想虽然改变不了，但“不值为”已扎进现实之
中，想拖欠也就会由于“不值为”而不再为。

如此分析可以看到，“欠薪补偿” 是治理欠薪的一条正确路径
和公平举措，但如何让“欠薪补偿”从文字走向实际，让其发挥出应
有的作用，成为一把“利剑”，这是问题的关键。时下，文件甚至于法
规成为“一纸空文”的现象常有，就“欠薪补偿”来说，上海市、江苏
省分别于2003年、2008年出台过类似规定，遗憾的是执行结果并不
尽人意。好“路径”执行不好，“问题”自然还是“问题”。只有执行“没
商量”，“欠薪补偿”才有效果。

但愿陕西省能以 “欠薪补偿 ”规定为切入点 ，在治理欠薪
问题上有新的突破 ，进而保障农民工能及时 、足额地从企业
和老板手中拿到该得的那一份薪酬，不至于让农民工的血汗钱
“打水漂”。

使用废章签订租赁合同，事后租赁物归还，租金未给———

王伟柳 赵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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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直接把最低工资标准定为职工的基本工资， 逼职工加班
多挣钱，并以取消加班“资格”要挟职工顺从———

劳动侵权变花样
“软暴力”折磨“不听话”职工

李冠平 作

工伤索赔程序（上）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等规定，工伤职工与用人单位就

工伤发生争议，要想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必须先申请工伤认
定，而认定工伤的前提必须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认定工伤
后， 还需要申请劳动能力鉴定， 最后职工才能提起劳动仲
裁，要求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待遇。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
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工伤认定申请表；
（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

证明材料；
（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

病诊断鉴定书）。
工伤认定申请表应当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

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
第一步，工伤认定程序（从工伤发生之日起，一般耗时

大约为 3 个月）
1.发生工伤后，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

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30 日内 ，向统筹地区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单位未按规定提出工伤
认定的，职工必须在 1 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2.劳动者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 劳动部门可以根据情况依法决定
是否受理。

如果劳动部门受理了申请，并在 60 日内作出了工伤认
定结论，那么就可以走行政诉讼程序。

第二步，工伤受理的行政诉讼程序（可能耗时 6 个月，
如果出现发回重新审理的情形，可能增加耗时 6 个月）

1.劳动者对劳动部门不受理工伤认定不服的，可以在 60
日内提起行政复议或者在 3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要求法院判决劳动部门受理其工伤认定的申请。 2.如果
职工在 1个月后选择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一
审的审判期限为 3个月。3.任何一方不服一审判决，可以在 15
日内提起上诉。 行政诉讼二审的审判期限为 2个月。

二审的判决结果，可能是支持职工的诉讼请求（即判决
由劳动部门受理工伤认定），也可能判决驳回职工的诉讼请
求，此时劳动者的工伤维权程序结束。另外，二审的结果，还
有可能是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而对一审法院重审的判决不
服，还可以提起上诉。 这样就出现了程序上的循环，耗时将
有可能增加 6 个月。 假设二审的判决结果是责令劳动部门
受理工伤认定申请， 那么案件进入到由劳动行政部门工伤
认定的程序。

第三步，工伤认定先要确定劳动关系（可能耗时 1个月）
劳动部门受理工伤认定后，如果单位提出异议，认为与

劳动者不存在劳动关系，而劳动者又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证
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实践中劳动部门往往要求劳动者提起
劳动仲裁，由仲裁机构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后再恢复工伤
认定程序。确认劳动关系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应该先进行劳
动仲裁。 于是，案件进入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程序。

（本报综合）

可以搭车吗？ 当然可以！


